附件
第十二周晚点名/周见面工作提示
一、做细做实学生关心关爱
1.关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。当前正值春夏之交，气温多变，叠加学业、就业等阶段性压力，部分学生易出现情绪波动、焦虑烦躁、睡眠紊乱等情况。请各院（系）重点关注学业困难、延期毕业、就业困难、家庭、经济、情感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，加强家校协同和分类帮扶，切实做好关心关爱。引导学生规律作息、合理安排学习生活，积极参加“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季”活动，通过适度运动、交流倾诉、放松训练等方式调节情绪、缓解压力。如遇心理困扰，应及时主动寻求专业帮助，可通过“我在长大”小程序、电话或现场预约心理咨询。
北校区预约电话：83135163、61105103，地址：逸夫图书馆西侧附楼二层；
南校区预约电话：82334145，地址：东院雁博园四层、北院教学楼主楼104室。
咨询时间：周一至周五8:30—12:00，14:00—17:30。
2.组织学生申报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子计划）项目。请各院（系）根据学校信息门户《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（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子计划）项目的通知》要求，面向在校在籍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及相关学生团队做好政策宣传、申报指导和资格审核工作，重点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、创新实践团队项目组织学生申报，并按要求完成项目评审、推荐立项及材料报送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做好安第斯病毒防控的宣教工作。近期多国暴发安第斯病毒聚集性疫情，为切实筑牢校园疫情防控防线，各院（系）要提醒学生保持宿舍卫生清洁，做好宿舍通风，及时清理生活垃圾，切勿接触野生鼠类及其排泄物，并严格落实因病缺课和请销假制度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、妥善处置。
4. 开展节能减排教育。近期在学生宿舍检查中发现个别卫生间出现水龙头未关紧、便池滴水等跑冒滴漏现象，请各院（系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节约意识，自觉遵守宿舍管理规定，规范使用水电，养成随手关灯、关水的良好习惯，杜绝长明灯、长流水等浪费现象。如发现公寓内有自来水管网、水龙头、淋浴等跑冒滴漏等现象，及时反馈至公寓值班室，以便学生社区跟进做好相关维修处理。
二、做好毕业季相关工作
1.做好毕业生医疗报销的通知工作。信息门户5月12日发布了《关于开展2026届毕业生门诊医疗费报销工作的通知》，请各院（系）提醒学生提前准备好报销所需要相关材料，按照通知时间到指定报销地点，以便顺利完成报销流程，入职参加职工医保后导致学生医保无法结算报销，影响个人待遇。
2.做好体测补测及特体申请的通知工作。请各院（系）按照信息门户《关于2025-2026学年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测试补测安排及毕业班特体申请的通知》通知要求，及时提醒学生查看补测时间地点，督促2026届毕业生中特体学生（超重、肥胖、营养不良等）按要求填写特体申请表并于5月20日前提交至体测现场；提醒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补测项目，穿着运动装、提前到场做准备活动。
3.做好2026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。请各院（系）根据信息门户《关于办理2026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的通知》，统筹本学院集体户毕业生户口迁移材料的收集、核对与报送工作，并于5月22日17:00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所在校区办理地点（北校区：师生服务大厅一楼19号窗口；南校区：北院教学区保卫处123办公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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